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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立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的實施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述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低收入津貼 ”)計
劃的實施情況。  

背景  

2.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 財 務 委 員 會 察 悉 低 收 入 津 貼 計

劃的各項準則和實施框架，並批准撥款建議，以推展有關計

劃。低收入津貼計劃的主要準則撮述於附件 I。在取得撥款批

准 後 ， 前 “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一 日 起 易 名 為

“在 職 家 庭 及 學 生 資 助 事 務 處 ”。 該 事 務 處 轄 下 設 立 的 在 職 家

庭津貼辦事處，負責開展低收入津貼計劃所需的策劃和籌備

工作，包括訂定計劃的運作細節、租用和裝修辦事處、開發

和裝設資訊科技系統、設置辦公室自動化設施，以及招聘與

培訓管理低收入津貼計劃的員工。  

推出低收入津貼計劃  

3.   在 職 家 庭 津 貼 辦 事 處 一 直 全 力 籌 備 低 收 入 津 貼 計 劃 的 實

施。辦事處的裝修工程及資訊科技系統的開發工作正如期進

行中。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的目標是於未來數月完成餘下的

籌備工作，包括用戶測試、私隱影響及保安風險評估、資訊

科技系統試行、員工招聘和培訓，以及有關推出計劃的宣傳

及推廣工作，然後在二零一六年五月三日開始接受申請。  

 分階段接受申請  

4.  低 收 入 津 貼 的 申 領 期 為 過 去 六 個 月 ， 我 們 會 按 申 領 期 內

每個符合申請資格的曆月發放津貼。為避免在低收入津貼計

劃推出後同時收到大量申請，以及均分其後每輪申請高峰期

所 接 獲 的 個 案 ， 我 們 會 分 三 個 階 段 接 收 首 輪 申 請 及 發 放 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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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儘管如此，所有申請人的第一次申領期都會在同一個月

份開始。因此第二及第三階段的申領期會涵蓋一段較長時間

(超 過 六 個 月 )。 低 收 入 津 貼 計 劃 會 按 以 下 時 間 表 接 受 首 輪 申

請：  

第一階段  四人或以上家庭  
(二零一六年五月 )   (申領期由二零一五年十一月至二零一

六年四月 ──  共六個月 )  

   

第二階段  三人家庭  
(二零一六年六月 )  (申領期由二零一五年十一月至二零一

六年五月 ──  共七個月 )  

  

第三階段  二人家庭  
(二零一六年七月 )  (申領期由二零一五年十一月至二零一

六年六月 ──  共八個月 )  

  
申請安排  

5.  申請表格將由 2016 年 4 月起於多個政府辦事處派發，包

括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及

學生資助處、民政事務總署諮詢服務中心、社會福利署各區

福利辦事處及勞工處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科。申請表格也可於

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的網頁下載。申請人可把填妥的申請表

格和有關證明文件放入遞交申請表格專用信封，然後郵寄至

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或放進低收入津貼申請表格投遞箱，

投遞箱分別設於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在職家庭

津貼辦事處及學生資助處、社會福利署各區福利辦事處及勞

工處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科。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會以流動電

話短訊或郵寄方式向申請人發出申請確認通知書，以示確認

收到申請。  

6 .   低 收 入 津 貼 申 請 應 由 一 名 符 合 工 時 要 求 的 申 請 人 以 家 庭

(2 人或以上 )為單位提出。如有需要，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會

聯絡申請人、其家庭成員及 /或有關各方，要求他們提交補充

資料。我們會制定適當機制，透過隨機抽查，在有需要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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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進行面見、安排家訪及 /或與第三方核實申請資料，以

防止津貼被濫用。在完成處理申請後，申請人會收到申請結

果通知，而獲批的津貼會直接存入申請人的銀行帳戶內。  

適用的入息及資產限額  

7.  低 收 入 津 貼 計 劃 的 首 個 入 息 限 額 定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第 二 季

家 庭 住 戶 每 月 收 入 中 位 數 的 50%(全 額 津 貼 )及 60%(半 額 津

貼 )。首個資產限額則採用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的資產限額 1。詳情列於附件 II。低收入津貼計劃的

資產限額會按公屋資產限額每年四月一日的調整，於同日作

相應調整，而入息限額也會在每年四月一日，按當時已公布

的最新一季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調整，以配合資產限額

的調整周期，同步更新。適用於二零一六年四月至二零一七

年三月期內申領津貼月份的入息及資產限額將於二零一六年

四月一日調整及公布。  

宣傳工作  

8.   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會開始透過多種渠道展開低收入津貼

計劃的宣傳工作，並公布申請資格和申請安排，以及提醒擬

在首輪三個申請階段提交低收入津貼申請的人士備存由二零

一五年十一月起的相關證明文件。除了電視和電台廣播外，

我們也會在多個政府辦事處及公營機構張貼海報和派發小冊

子，包括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民政事務總署、社會

福利署、勞工處、房屋署、運輸署、食物環境衞生署、康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 建 造 業 議 會 及 職 業 訓 練 局

等。我們也會為相關人士或團體，包括區議員、非政府機構

及少數族裔團體舉行簡介會，介紹低收入津貼的申請資格和

申請安排。有關低收入津貼計劃的資料會載於低收入津貼計

劃專題網站，該網站也設有低收入津貼計劃計算機，方便有

興趣人士嘗試計算約可獲發的津貼金額。此外，除了 1823 查

詢電話，我們會設立 24 小時熱線 (2558 3000)，以解答市民的

查詢。  

9 .  待 低 收 入 津 貼 計 劃 申 請 表 格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四 月 開 始 派 發

後，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便會開始向市民講解如何填寫申請

                                                 

1  低收入津貼的資產限額會與申請公屋的資產限額大致相若，但自住物業
的價值不會計入家庭資產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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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視乎相關人士的意願，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會於二零

一六年三月開始舉行簡介會，講解如何填寫申請表格。每個

階段的申請安排將透過電視及電台廣播、新聞稿、海報及小

冊子公布。  

總結  

10.  我 們 會 繼 續 進 行 低 收 入 津 貼 計 劃 的 籌 備 工 作 ， 並 密 切 跟

進計劃的實施情況。  

11 .  請委員察悉本文件的內容。  

 

勞工及福利局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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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低收入津貼計劃的主要準則  

 
(a)  每個合資格申領低收入津貼的家庭，成員人數必須為二人

或以上，而其中最少有一人為在職人士，並符合每月 144
小時的工時要求 1，而這些家庭的入息及資產須符合有關限

額；  
 

(b)  每個合資格家庭的家庭入息在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

50%內，可領取基本津貼 (每月 600元 )，而家庭中每名合資

格兒童 2則可領取兒童津貼 (每月 800元 )；  
 

(c )  如 申 請 人 符 合 每 月 192小 時 的 較 高 工 時 要 求 ， 該 合 資 格 家

庭可領取高額津貼 (每月 1,000元 )；  
 

(d)  如低收入津貼申請人為單親父母 3，他們的兩級工時要求則

分別為每月 36小時 (可領取每月基本津貼 600元 )及每月 72小
時 (可領取每月高額津貼 1,000元 )；  
 

(e )  符 合 各 項 申 請 資 格 的 家 庭 (包 括 以 單 親 父 母 為 申 請 人 的 家

庭 )，如家庭入息在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 50%以上但

不 高 於 60%內 ， 每 月 可 領 取 半 額 基 本 津 貼 或 半 額 高 額 津 貼

(分 別 為 每 月 300元 或 500元 ， 視 乎 申 請 人 所 達 到 的 工 時 而

定 )，以及半額兒童津貼 (每名兒童每月 400元 )；  
 

 

                                                 

1 低收入津貼申請人的有薪假日 /假期 /缺勤可計作工時的一部分。  

2 合資格兒童必須為 15 歲以下，或介乎 15 至 21 歲並正接受全日制教育 (專上教育除

外 )。  

3  單親父母要合資格受惠於較低工時要求，與其同住的最年幼子女必須在 15 歲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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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領取低收入津貼的家庭每名成員都必須在香港生活。他 /她
可在每段為期六個月的申領期內離港不超過 30日 4。即使有

成員離港超過 30日，也不表示有關家庭在整個申領期都喪

失申請資格，在該家庭成員離港不超過五日的月份，有關

家庭仍符合資格領取該月份的低收入津貼；以及  
 

(g)  申請人不得同時受惠於以個人為單位申領的鼓勵就業交通

津 貼 (“交 津 ”)， 而 申 請 家 庭 也 不 得 同 時 受 惠 於 綜 合 社 會 保

障援助和以住戶為單位申領的交津 5。  
  

                                                 

4  申請低收入津貼的家庭成員在申領期內因從事有薪工作而離港的日數可獲豁免計

算。  

5  雖然家庭成員可同時受惠於長者生活津貼和護老者津貼試驗計劃，以及以個人為單

位申領的交津 (申請人除外 )，但這些津貼會計算在家庭入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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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低收入津貼計劃的資產及入息限額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至二零一六年三月 )  

家庭人數  

家庭每月入息

(不超過家庭住

戶每月收入中

位數的 50%) 

家庭每月入息 (家
庭住戶每月收入

中位數的  
50%以上但不高

於 60%) 

家庭資產  
限額  

2 人  ≤9,000 元  >9 ,000 元 -  
10 ,800 元  

320 ,000 元  

3 人  ≤14,100 元  >14,100 元 -  
16 ,900 元  

417 ,000 元  

4 人  ≤17,700 元  >17,700 元 -  
21 ,200 元  

487 ,000 元  

5 人  ≤18,300 元  >18,300 元 -  
22 ,000 元  

541 ,000 元  

6 人  ≤20,200 元  >20,200 元 -  
24 ,200 元  

585 ,000 元  

 

註：  

1 .  6 人以上家庭的入息及資產限額載於 l i fa .gov.hk。  

2 .  限額會於每年四月一日調整。  

3 .  自住物業的價值不會計入家庭資產內。  




